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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12 年 5 月份縣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3 日下午 3 時 

地  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 

主  席：王縣長惠美 

出席人員：(敬稱略) 

林田富、陳逸玲、陳柏村、陳金哲、林淑連、曾金來、

王玟升、柯呈枋、阮順寧、張國雄、陳燕慧、葉彥伯、

江培根、施順仁、張雀芬、賴致富、劉坤松、劉玉平、

湯國榮、蔡金田、陳詔慶、許俊宏、馬英傑、王瑩琦、

邱奕志、王蘭心、何俊昇、黃金樺、蔡和昌、李俊德、

高上富、蕭秀瑛、饒東傑、施敏華、吳蘭梅、張寒青 

紀    錄：許雅俐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二、 討論提案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案 由：有關本局運用「2022 年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協金補助計畫」

77 萬元，及五年給付第五期金額 200 萬元整，總計 277 萬元整，

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

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案 由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本府「110 年至 111 年布建之銀髮健

身俱樂部據點後續營運計畫(112 年-113 年)」總經費 300 萬元，

其中 112 年度經費計 180 萬元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

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辦理「112 年彰化縣政府清潔隊同

仁環保作業形象優化計畫」所需經費 277 萬 4,000 元，因未及納

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

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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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「111 年度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

核計畫」鄉鎮市優等獎團體獎勵金所需經費 180 萬元，因未及納

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

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辦理「111 年度水質保護及土壤整

治考核獎勵補助運用計畫_河川（水庫）清潔維護建設獎勵補助

費」計 80 萬元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

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廢止「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學生團體保

險辦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7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標準」部分條文及第四條附表

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教育部核定本府辦理 112 年度身心障礙教育經費 5,525 萬 2,065

元(補助款 4,917 萬 4,334 元，配合款 607 萬 7,731 元)，其中經常

門 1,117 萬 4,788 元(補助款 994 萬 4,958 元，配合款 122 萬 9,830

元)，資本門 253 萬 2,277 元(補助款 225 萬 3,376 元，配合款 27

萬 8,901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 1,370 萬

8,000 元(經常門及資本門皆千元進位)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

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洛津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(北側大門)報廢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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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0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洛津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(服務台（司令台）)報廢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洛津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(圍牆（綠籬）)報廢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洛津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-田徑場(PU 跑道)報廢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埔鹽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報廢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核定補助本縣香田國小等 4

校辦理「112 年推動食米學園計畫」經費 40 萬元，因未及納入年

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

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交通處 

案 由：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-城鄉建設-改善

停車問題計畫」-彰化市南郭路立體停車場案所需經費 4 億 4,457

萬元(補助款：2 億 3,260 萬 7,000 元、配合款：2 億 1,196 萬

3,000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

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由：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

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四期第 3 階段-彰化市介

壽公設民營托嬰中心開辦費等 4 項計畫，所需經費共計 571 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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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補助款 513 萬 8,806 元、配合款 57 萬 980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

增列進位數 214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

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7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由：為衛生福利部 112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112

年彰化縣老人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方案試辦計畫」所需經費 70

萬 7,000 元(補助款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

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勞工處 

案 由：為勞動部核定補助辦理「職業災害勞工志工培力及職災勞工關懷

訪視計畫」所需經費共計 10 萬 8,000 元（補助款 10 萬 7,407

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593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

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

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勞工處 

案 由：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補助本縣辦理「112 年度外國人生育

諮詢暨安置服務平台」實施計畫經費共計 354 萬 6,000 元（補助

款 354 萬 5,856 元，配合預算千元進位數 144 元）因未及納入年

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

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0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處 

案 由：因應本縣縣政需要，修正彰化縣政府編制表及員額配置表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處 

案 由：因應本縣縣政需要，修正彰化縣政府編制表及員額配置表，以及

本縣衛生局、地方稅務局與環境保護局編制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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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：因應本縣縣政需要，修正本縣北斗地政事務所編制表，提請審

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主計處 

案 由：本縣 112 年度總預算第 1 次追加(減)預算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


